切  結  書
本人為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等祖先起掘安厝靈骨塔，因年代久遠，戶政單位無法提供除戶戶籍資料（謹以墓碑為證）。以上所述確實無誤，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負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據。
此致
   萬巒鄉公所
立切結書人：
地      址：
出生年月日：
身分證號碼：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
